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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0 年政策变化
喜看我国农业保险蓬勃发展

庹国柱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农业保险的政策

变化和农业保险的巨大变化，令人心潮澎湃。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就开展过农业保险的试验。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能力，我

国通过保险公司大规模展开了农业保险业务，到 1958

年停办。

1982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

司”）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拉开了农业保险试验的序幕。

随着农业保险政策的探索，农业保险业务逐步展开，至

今已有 36 年，历经了恢复发展、逐步萎缩、制度探索、

高速发展四个阶段。

1982 年 2 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

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

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八亿农

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要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村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

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

财产保险、牲畜保险等业务”。当时的政策只是鼓励人

保公司积极支农，为农民分忧，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政策。

在商业保险制度框架下，农业保险的试验并不顺利，由

于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累累发生超

赔，公司的农险业务多数年份是亏损的。特别是 1996

年，作为试验的主力军人保公司开始向商业化保险公司

转型，农业保险跌入低谷，业务范围大幅萎缩、多地的

经营陷入困境，承保的农作物面积和畜禽数量大幅减少。

到 2002 年，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足 5 亿元，经

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仅有 2 家，农业保险已经不能满

足农村发展和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了。

200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四十六

条规定 ：“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作为重要政策，中央开始提出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目标。我国的农业保险开始走上了制度探索的轨道，

这条法律也为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打下了重要的制度

基础。

从 2004 年开始，农业保险出现在了每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里。国家“十一五”规划、2006 年《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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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都对农业保险的发

展提出了要求。然而直到 2007 年之前，中央的“一号

文件”里也主要是要求商业性保险公司依然在商业性

保险制度框架下进行试验和探索。

2007 年，财政部根据中央的政策指导意见，第一次

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列入财政补贴预算科目，并制

定补贴办法，开展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试点工作，走

上了完全不同于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我国“政府支持的农

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之路，将我国的农业保险

一步一步推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

入从 2006 年的 8.48 亿元发展到了 2017 年的 477.70 亿

元，将农业风险保障金额从 2006 年的 730 多亿元，提

高到 2017 年的 2.79 万亿元，保费收入年均增长 44.3%，

风险保障水平年均增长 39%。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我国

所有省份，承保农作物达到 200 多种，玉米、水稻、小

麦三大粮食作物承保覆盖率已经达到70%以上。2008年，

我国农业保险的规模跃居全球第二至今。

2012 年，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农业保险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 颁布，对农业保险的制度条款做出

了初步设计。农业保险结束了部分地区的试验，按照《条

例》确定的基本规则，在全国普遍展开，掀起了波澜壮

阔的农险巨浪。

回顾改革开放之后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我们欣喜

地看到，在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农业保险留

下了一个一个坚实的脚印。

一、农业保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 1982 年试验农业保险开始，至今 36 年时间，

我国的农业保险从无到有，从最初 23 万元保费的市场

规模，发展到 2017 年的 477.70 亿元。这种发展速度

在全球绝无仅有。我们试验和开展的农业保险种类，

从 2007 年中央财政支持的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和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以及财政部关于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报告》。

注 ：1997 年以前的农业保险数据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数据。

表 1     1982-2017 年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及财政补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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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该条说“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

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直到 2009 年《保

险法》第三次修订之后，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仍然这

样表述。这表明，农业保险的性质和适用法律与一般商

业保险是不同的，适用商业保险的法律，不适用或者不

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至于把农业保险叫“政策性保险”

还是叫“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都没有关系。所以，几

经努力终于在 2012 年 11 月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农业保

险条例》，开始了建立独特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旅程。

根据《农业保险条例》，其后 6 年中，财政部、保监会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和其他监管规则，初步勾画出农

业保险的法律制度规则体系。

 

四、普通的保险业务扩展到广阔的保险保障

领域

2007 年之后的 12 年中，农业保险业务在众多保险

经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产品从

最传统的承保多种灾害责任的成本保险起步，逐步从四

个维度进行深度和广度的扩展 ：第一个维度是平面的扩

展，将其展业和保险覆盖面积不断扩大，2007 年，只承

保了 2.3 亿亩，到 2017 年，一年共计承保农作物 21 亿亩，

已覆盖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84.1%，这个比率接近甚至超

过某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水平 ；第二个维度是

保险责任的扩展，逐步将最初没有纳入农作物和牲畜保

险的保险责任，如干旱、洪水、病虫害、地震和牲畜在

发生流行疫病时的政府捕杀等灾害责任，都纳入合同保

障范围，满足了投保农户的愿望 ；第三个维度是适应投

保农户的需求，不断提升保险保障水平，由物化成本的

保险保障向包括地租和劳动力成本的完全成本的保险保

障推展 ；第四个维度就是由传统的一家一户承保理赔的

保险，根据一个个典型地区的气象特征，开发出多种多

样的不用逐户定损理赔的气象指数和区域产量保险产品

大豆 5 种，发展到 2017 年包括粮棉油糖作物、马铃薯、

森林、制种等 10 类以及奶牛、能繁母猪，育肥猪，藏

系羊（青海，西藏），牦牛（青海，西藏）、天然橡胶 6 类。

而且，主要农作物保险的覆盖率也已很高。  

二、农业保险业务升华为国家的重要农业

政策

农业保险在 2007 年之前一直是在商业保险框架下

试验的，也就是把它当做商业保险的一个分支或者部门

来经营的。这时候的农业保险也只是农业保险。但是

2007 年中央财政开始增加预算科目“农业保险保险费补

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畜产品生产的保险，给于比

例不低的保险费补贴，把这部分农业保险变成“政府支

持的农业保险”，也就是 2004、2005、2006、2007 年连

续四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再提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就是说，从 2007 年起，虽然还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的农业保险，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财产保险险种，

而是作为国家农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保险了。从

这一年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接受各级政府财政补贴

的农业保险项目由最初的 5 种作物扩展到数十种作物、

5 种牲畜、两类森林以及制种，从最初的 6 个省份扩大

到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出的农业保险产品

也有几百个。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

加快，农业保险的政策效应也在急剧扩大，它在农业发

展、农村发展和农民福利甚至国民福利政策体系中的作

用不断显现出来。

三、商业的保险规则发展成专门的农业保险

制度

在政府支持和参与农业保险之后，农业保险已经与

“商业保险”渐行渐远。事实上 1995 年诞生的我国《保

险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就早早就指出了农业保险的特殊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专刊

87

等。至 2016 年农业保险品种已增加至 211 个，基本覆

盖农、林、牧、渔各个领域，不仅提高了逐家逐户展业

和理赔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营成本。

五、单一的农业保险供给延伸为综合的多元

化的金融服务

12 年中，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及其服务在两个方

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主供应商，也就是

那些商业保险公司，2006 年时主要有 5 家，当时几家

大公司都不愿意参与农业保险的试验和供给，曾几何

时，这种“避之不及”的赔钱业务，现在已然成为众

多财产保险公司踊跃进入的市场领域。第二个方面是，

随着农业保险的创新和保险业务的多维度发展，银行

机构、担保机构和期货市场都纷纷参与农业保险这座

“富矿”的开发。保险机构通过经营机制和保险产品的

创新，自然而然地与银行、担保、期货连接起来，多

方参与共同为农户提供保险和金融服务。保险机构为

农户提供的贷款保证保险产品，通过“保险 + 信贷”

的模式，既保证了农户获得银行贷款的便利，也将银

行和担保机构纳入保险经营的风险管理体系。保险公

司与期货公司共同参与开发和试验的“保险 + 期货”

产品，不仅推动了农业保险的创新发展，也为国家农

产品定价机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服务领域和机会。保险

机构也开始试验“险资直贷”，更进一步为农户降低融

资成本和获取便利的资金融通做出了贡献。保险机构

还联合其他金融机构配合政府部门，在国家的扶贫攻

坚战略中也显示出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六、基本的保障功能赢得了各层面广泛的社

会认可

我国农业保险的大规模开展，是史无前例的，

在起步阶段，风险评估和保费精算几乎都是从零开

始。在这种条件下，保险业界边实践边调整，逐步

探 测 风 险 暴 露 水 平， 不 断 积 累 风 险 损 失 数 据， 努

力 求 得 农 业 保 险 长 期 经 营 的 精 算 平 衡， 走 出 了 可

喜的第一步。2007 年，全国农险的简单赔付率是

63.27%，支付赔款 32.8 亿，受益农户是 451.21 万

户次。2016 年度，农险赔款支出超过农作物直接

经济损失的 10%， 是国家农业灾害救助资金的 10

倍，首次出现总赔款超过财政补贴总金额的情况。

2016 年简单赔付率达到 83.43%，支付赔款 348.02

亿， 受 益 农 户 4575.51 万 户 次， 有 11 个 省、 直 辖

市 赔 付 率 超 100%， 赔 付 率 最 高 的 福 建 省， 达 到

186.6%。这对于因灾受损的农户来说可是雪中送

炭啊！

2015 年有关部门在某省调查政府数十项支农强

农惠农政策的满意度时发现，农业保险在这些政策

中的满意度排名第一，成为农民最满意的支农强农

惠农政策。这个结果其实才是对全国农业保险界以

及相关支持与协作部门的最大奖赏。

在开始试验到全面推展农业保险的 36 年里，中

国的农业保险已经迈开坚实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随着国家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快速推

进，无论是国家还是农户都对农业保险有着越来越

强烈的需求，而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农业保险制度

还很稚嫩，很多方面还不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走向

成熟尚需时日。为此，各级财政需要加大投入，保

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化运作的规则需要不

断完善，农业保险经营的大灾风险管理制度需要加

快构建，保险的实施效果和运作效率需要逐步提升。

但是，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通过农险战线上

的政府、企业和农户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农业保

险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




